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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有限公司、滨州载元裕能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木华清研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辽阳石化分公司、江苏美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昊华气体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俊亨、胡家祺、徐宜彬、赵巍、刘涌、纪元、李祥庆、窦鸿涛、张华、陈懿

楠、宋彦磊、段贵贤、刘准、方吉蒂、杨树静、张冲、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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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电子化学品指专为半导体、新型显示面板、光伏太阳能电池、印制电路板（PCB）等电子信息产品

制造的配套专用（精细）化工材料。随着智能化进程，电子化学品行业的下游产业，如半导体、平板显

示、印刷电路板、通讯设备、手机、可穿戴设备等领域迅速发展，这不仅增加了对电子化学品的需求，

也推动了电子化学品应用领域的扩展和新产品的开发，电子化学品有望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件旨在通过提供明确和一致的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统一电子化学品产品碳足迹核算

相关原则，提升企业碳足迹量化水平，使同类型产品碳足迹结果更有可比性，促进产业链和行业的低碳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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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子化学品产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化学品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声明单位、系统边界、清单分析、影响评价、碳足迹报

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电子化学品的碳足迹量化活动。 

本文件仅针对单一环境影响类型，即气候变化，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产生的其他潜在环境影响，也

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024—2001  环境管理 环境标志和声明 Ⅰ型环境标志 原则和程序  

GB/T 24025—2009  环境标志和声明 Ⅲ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44—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 

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ISO 14064—1  组织层面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Greenhouse gases 

Part 1:Specification with guidance 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 for quantification and 

reporting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removals）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024—2001、GB/T 24025—2009、GB/T 24040—2008、GB/T 24044—2008、GB/T 24067—

2024、GB/T 32150—2015和ISO 14064—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子化学品  electronic chemicals 

指专为半导体、新型显示面板、光伏太阳能电池、印制电路板等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的配套专用（精

细）化工材料。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es;GHG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 1：温室气体种类可参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评估报告。 

注 2：多数情况下，水蒸气和臭氧的气候影响难以归因于特定的人为因素，因此通常不被单独列为公认的温室气体。 

[来源：ISO 14064—1:2018，3.1.1] 

 

全球变暖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相关联

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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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32150—2015，3.15]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 

在辐射强度上与某种温室气体质量相当的二氧化碳的量。 

注：二氧化碳当量等于给定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 GB/T 32150—2015，3.16]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a product;CFP 

产品系统中的 GHG 排放量和 GHG 清除量之和，以 CO2e 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环境影响类

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来源：GB/T 24067—2024,3.1.1]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GB/T 24040—2008，3.1] 

 

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LCA 

一个产品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输入、输出和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与评估。 

[来源：GB/T 24044—2008，3.2，有修改]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life cycle inventory analysis;LCI 

生命周期评价的阶段，涉及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输入和输出的汇编和量化。 

[来源：GB/T 24044—2008，3.3] 

 

产品种类  product category 

具有同等功能的产品组群。 

[来源：GB/T 24024—2001，3.3] 

 

产品种类规则  product category rules;PCR 

对一个或多个产品种类进行产品碳足迹量化所必须满足的一套具体的规则、要求和指南。 

[来源：GB/T 24025—2009，3.5，有修改] 

 

过程排放  process emission 

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等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物理或化学变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来源： GB/T 32150—2015，3.8] 

 

声明单位  declared unit 

用来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基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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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质量（1kg 电子束光刻胶）、体积（1L 氯气）。 

[来源：GB/T 24067—2024，3.3.8，有修改]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的属于产品系统的所有单元过程构成的边界。 

[来源：GB/T 24040—2008，3.32] 

 

单元过程  unit process 

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时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来源：GB/T 24040—2008，3.34] 

 

共生产品  co-product 

同一个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中产生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 

[来源：GB/T 24040—2008，3.10] 

 

取舍准则  cut-off criteria 

对与单元过程或产品系统相关的物质或能量流的数量或环境影响重要性程度是否被排除在评价范

围之外所作出的规定。 

[来源：GB/T 24044—2008，3.18] 

 

分配  allocation 

将过程或产品系统中的输入和输出流划分到被评价的产品系统以及一个或更多的其他产品系统中。

[来源：GB/T 24040—2008，3.17] 

 

初级数据  primary data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而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来源：GB/T 24067—2024，3.6.1] 

 

现场数据  site-specific data 

从产品系统内部获得的初级数据。 

[来源：GB/T 240670—2024，3.6.2]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来源：GB/T 24067—2024，3.6.3] 

4 产品种类定义和描述 

产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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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覆盖产品范围 

本文件涵盖的电子化学品见表 1。 

 

表 1 本文件涵盖的电子化学品种类 
应用领域 产品类别 典型品种 

半导体 

光刻胶 

G 线光刻胶（使用 436nm 波长的光源）、I 线光刻胶（使用 365nm 波长的光

源）、 

KrF 光刻胶（使用 248nm 波长的光源）、ArF 光刻胶（使用 193nm 波长的光

源）、 

EUV 光刻胶（使用波长约为 13.5nm 的光源）、电子束光刻胶等 

电子气体 

蚀刻、清洗用气：氯气（Cl2）、氯化氢(HCl)、溴化氢、三氯化硼(BCl3）、

氢氟酸、三氟化氮(NF3)、一氧化碳、四氟甲烷 

、六氟乙烷（C2F6）、六氟丙烷、六氟丁烷 

、八氟环丁烷、八氟戊烷、三氟氯甲烷、二氟甲烷、氟甲烷、六氟化硫(SF6)

等； 

化学气相沉积（CVD）气体：磷化氢(PH3)、硅烷、硼烷、二氯硅烷、六氟化

钨、氨气（NH3）、一氧化二氮(N2O)、四氟化硅(SiF4)、正硅酸乙酯（TEOS）、

三乙基硼（TEB）、磷酸三乙酯（TEPO）、三氟化氯 

、C2F6、四氯化钛 

、甲烷、锗烷、砷化氢(AsH3)等； 

掺杂气体：AsH3、PH3、三氟化硼(BF3)、SiF4、四氟化锗、三氟化磷等； 

化合物半导体用：NH3、三甲基镓、AsH3、PH3、Cl2、BCl3、SF6、N2O、BCl3等 

湿电子化学品 
硫酸、双氧水、盐酸、氢氟酸、硝酸、氨水、磷酸、异丙醇、N-甲基吡咯烷

酮(NMP)、显影液、蚀刻液、缓冲氧化物刻蚀液(BOE 缓冲蚀刻液)、剥离液等 

封装材料 
环氧塑封料、底部填充材料、芯片粘接材料、热界面材料、晶圆聚合物介电

材料等 

抛光材料 抛光液、抛光垫等 

硅片 300mm（12 吋）硅片，200mm（8 吋）硅片等 

新型显示面

板 

电子气体 SiH4、N2O、NF3、SF6、Cl2、CO2、PH3+氢气（H2）、HCl+H2+氖(Ne)、BF3、NH3等 

湿电子化学品 硫酸、磷酸、盐酸、硝酸、氨水、双氧水、蚀刻液、清洗液、电镀液等 

光刻胶 彩色滤光片用彩色及黑色光刻胶，Array 光刻胶等 

上游材料 混晶、玻璃基板、偏光片、彩色滤光片、光学膜等 

印制电路板 

 

光刻胶 干膜光刻胶、湿膜光刻胶、光成像阻焊油墨等 

覆铜板 环氧树脂、酚醛树脂、聚酰亚胺等 

专用化学品 蚀刻剂、电镀化学品、厚膜浆料等 

太阳能电池 

电子气体 NH3、CF4、SiH4、PH3、三甲基硼、CH4、NF3、二乙基锌、H2Se、SO2等 

湿电子化学品 氢氟酸、硝酸、硫酸、盐酸、双氧水、氢氧化钾等 

其他材料 乙烯-醋酸乙烯酯膜、背板膜、晶圆切割液、胶黏剂及浆料等 

4.1.2 产业链示意图 

产业链示意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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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子化学品产业链示意图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应使得用户能够明确地识别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名称、类别； 

b) 产品等级，如 SEMI等级、BV等级等； 

c) 产品技术要求，如控制粒径、金属杂质等方面； 

d) 产品质量标准； 

e) 产品质量证明书，包括生产企业名称、详细地址、产品名称、产品等级、批号、生产日期、生

产许可证编号等； 

f) 产品安全要求，如必须携带的安全性标志和信息标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等； 

g) 产品包装、运输及储存要求。 

5 产品碳足迹量化目的和范围 

量化目的 

产品碳足迹量化目的是明确产品生命周期内各阶段显著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量之和，来计算和反

映产品对全球变暖的潜在影响，以CO2e表示。明确电子化学品产品碳足迹有利于： 

a) 掌握产品在原材料获取、原材料储运、生产加工等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为提出减排方案

提出依据； 

b) 满足客户构建绿色供应链的相关要求； 

c) 为公众提供产品声明或信息披露提供产品碳足迹结果； 

d) 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产品声明单位 

声明单位必须是明确规定并且可测量的计量单位，本文件以质量作为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基准

单位。电子化学品的声明单位为 1吨（t）。 

系统边界及过程 

5.3.1 系统边界 

电子化学品的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分为六个阶段：原材料获取，原材料储运，生产加工，产品销售，

产品使用和废弃处理，如图 2所示。 

本文件为针对摇篮到大门边界类型的详细规则，主要涉及原材料获取、原材料储运、生产加工环节

的碳足迹量化。 

基 

础 

化 

工 

原 

料 

半导体光刻胶： G 线、I线、KrF、ArF、

EUV 光刻胶等 

面板光刻胶：彩色、黑色光刻胶等 

PCB 光刻胶：干膜、湿膜光刻胶等 

通用湿化学品：酸、碱、溶剂等 

功能湿化学品：显影液、剥离液、稀释液、去边

剂等光刻胶专用试剂；蚀刻液、清洗液、电镀液

等 

电子大宗气体：空分、稀有气体 

电子特种气体：无机氢化物、卤化物、有机化合

物等 太阳能电池 

新型显示面板 

印制电路板 

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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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子化学品产品系统边界示意图 

5.3.2 涵盖内容 

5.3.2.1 原材料获取 

原材料获取阶段应包括电子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提取与加工的单元过程。 

5.3.2.2 原材料储运 

原材料储运阶段应包括以下过程： 

a) 电子化学品原材料和包装材料从供应商到生产现场的运输过程； 

b) 电子化学品原材料和包装材料在运输过程中的储存，如照明、制冷、供暖、湿度和其他环境控

制过程。 

5.3.2.3 生产加工 

生产加工阶段的单元过程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排放： 

a) 生产过程中燃料、电力、蒸汽、循环水等能源消耗过程； 

b) 碳酸盐使用导致的工艺排放过程； 

c) 生产过程中含氟气体的逃逸与可能涉及的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过程； 

d) 原材料、中间产品等在生产阶段的储存、短距离输送过程； 

e) 生产过程中相关废弃物处理，例如酸性水、酸性气、废渣的处理等； 

f) 生产相关设施的照明、制冷、供暖、湿度和其他环境控制过程。 

5.3.3 系统边界排除 

以下单元过程宜排除在系统边界外： 

a) 各过程中的人力输入； 

b) 生产设备、建筑物和其他资本货物的制造； 

c) 员工生活、通勤等活动产生的能源消耗； 

d) 办公室、食堂、澡堂等生产相关服务设施所产生的能源消耗； 

e) 研究和开发活动； 

f) 人、畜力提供的运输。 

取舍准则 

一般来说，产品碳足迹研究量化应包括生产电子化学品产品体系的所有原材料投入、工艺过程、能

源消耗等排放活动。但当个别排放源或原材料在某一单位过程中的碳足迹无显著贡献时，可基于实际情

原材料储运 生产加工 产品销售 产品使用 废弃处理 原材料获取 

上游阶段 生产加工 下游阶段 

摇篮到坟墓 摇篮到大门 大门到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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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将其排除在外，并应将舍弃的数据清单及原因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予以说明。 

在产品碳足迹量化过程中，若单一排放源排放量＜1%，可被舍弃；但所舍弃的排放量之和不应超过

总排放量的 5%。 

6 清单分析 

数据收集 

6.1.1 收集范围 

6.1.1.1 原材料获取 

a) 产品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种类及消耗量； 

b)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提取与加工过程中其他可能存在的温室气体排放活动； 

c) 相应活动过程的碳排放因子。 

6.1.1.2 原材料储运 

a) 产品原材料和包装材料从供应商到生产现场的运输质量和运输距离； 

b) 产品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的运输车辆类型、能耗类型、车辆载重等特定数据； 

c) 原材料和包装材料在运输过程中的储存所产生的能源消耗量； 

d) 相应活动过程的碳排放因子。 

如供应商超过 3个，可简化并在报告中注明。在无法获得特定数据的情况下，可做出合理假设，并

在报告中论证假设的合理性。 

6.1.1.3 生产加工 

a) 生产过程燃料、电力、各等级蒸汽、循环水、新鲜水、除盐水等能源工质消耗量； 

b) 碳酸盐使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c) 含氟气体的逃逸量与可能涉及的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 

d) 原材料、中间产品等在生产阶段的储存、厂内短距离输送过程的能源消耗量； 

e) 生产过程中的污水量及其 COD 浓度，污水及废弃物处理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f) 生产辅助设施的照明、制冷、供暖、湿度和其他环境控制过程的能源消耗量； 

g) 相应活动过程的碳排放因子。 

6.1.2 初级数据 

初级数据的主要来源包括： 

a) 直接测量或记录值，如采购记录、台账等； 

b) 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值； 

c) 供应商直接提供的数据； 

d) 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 

6.1.3 次级数据 

次级数据的主要来源包括： 

a) 数据库中的数据； 

b) 政府机构或协会核准发布的数据； 

c) 文献研究的公开数据； 

d) 其他通过在原始源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估计以外的方式获得的单元过程或活动

的量化值。 

6.1.4 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是单位活动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活动数据相乘可得到温室气体排放量。排放因子可

能为初级数据，也可能为次级数据，其主要来源包括： 

a) 企业根据活动过程的原始活动数据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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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供应商直接提供的数据； 

c) 数据库中的数据； 

d) 政府机构或行业协会公开发布的数据； 

e) 其他渠道获取的排放因子。 

数据质量要求 

6.2.1 总体要求 

产品碳足迹量化宜尽可能使用降低偏向性和不确定性的高质量数据。应选取能满足产品碳足迹量

化目的和范围的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数据宜具有时间、地理和技术代表性。 

6.2.2 初级数据质量要求 

a) 代表性：宜按照产品实际生产情况收集评价期内的生产统计数据。如果产品涉及多条生产线或

多项生产技术，则初级数据应为多条生产线或多项技术的产量加权平均值； 

b) 完整性：宜完整覆盖本文件中确定的所有需要填报的初级数据； 

c) 准确性：初级数据中的原材料、包装材料、能源消耗数据宜来自产品实际生产统计记录和现场

测试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宜来自环境监测报告，也可以由排污因子或物料平衡公式计算获

得； 

d) 再现性：宜提供初级数据相关的原始数据、折算系数、计算过程等证明材料； 

e) 一致性：宜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6.2.3 次级数据质量要求 

次级数据只能用于初级数据无法获取时，或用于次要过程。企业应证明次级数据的合理性并在报告

中注明。 

a) 代表性：宜优先选用国内最新的平均数据，其次选用国内行业的平均数据，也可选用研究文献

数据。如果没有符合要求的国内数据，可以选择同类技术的国外数据集作为次级数据； 

b) 完整性：宜完整覆盖本文件中确定的所有需要填报的次级数据； 

c) 一致性：若次级数据更新，则产品碳足迹信息也应同步更新。 

数据质量评价 

产品碳足迹数据质量的特征应包括以下方面： 

a) 时间覆盖范围：数据的年份和所收集数据的最小时间长度； 

b) 地理覆盖范围：为实现产品碳足迹研究目的，所收集的单元过程数据的地理位置； 

c) 技术覆盖范围：具体的技术或技术组合； 

d) 精度：对每个数据值的可变性的度量(例如方差)； 

e) 完整性：测量或测算的流所占的比例； 

f) 代表性：反映实际关注人群对数据集(即时间覆盖范围、地理覆盖范围和技术覆盖范围等)关注

程度的真实情况进行的定性评价； 

g) 一致性：对研究方法学是否能在敏感性分析的不同组成部分中统一应用而进行的定性评价； 

h) 再现性：对其他独立从业人员采用同一方法学和数值信息重现相同研究结果的定性评价； 

i) 数据来源； 

j) 信息的不确定性。 

数据质量评估应采用两步法: 

——根据上述 a)~d)项的要求，对产品碳足迹研究的数据质量进行分析； 

——根据上述 a)~d)项的要求，对数据进行评价。 

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组织宜建立数据管理系统，保留相关文件和记录，进行数据质量评价，并持 

续提高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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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审定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应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检查，企业宜通过建立质量平衡、能量平衡或其他适当的

方法检查每个单元活动过程的平衡性： 

a) 质量平衡：判断单元活动过程输入的原材料及辅料的质量与产品、副产品及排放的质量是否平

衡； 

b) 能量平衡：计算工序使用的能源与历史数据的平衡情况。 

分配原则 

6.5.1 一般分配原则 

产品碳足迹研究应包括确认与其他产品系统共享的单元过程，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a) 如果条件允许，应通过将工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子过程，并收集与子过程相关的数据来避免分

配； 

b) 如果分配不可避免，应根据物理关系如产品产量进行分配； 

c) 如果不能建立物理关系或将其用作分配的基础，则按照经济价值等非物理关系进行分配。 

6.5.2 共生产品分配原则 

6.5.2.1 通用原则 

在产品的生产或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共生产品，若共生产品的比例非常小（质量或体积≤

1%），则无需将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分配至共生产品；若共生产品的比例不可忽略，则共生产品的分配应

遵循以下规则： 

a） 价格最高的产品单价/价格最低的产品单价的比例≤5，应依据物理规律进行分配。如采用质量

法进行分配，以主产品产量/生产线总产量的比值进行分配； 

b） 价格最高的产品单价/价格最低的产品单价的比例>5，应采用经济法进行分配，以主产品产值

/生产线总产值的比值进行分配。产值=产量×单价，产值根据多年平均价格计算而来，以消除

波动； 

c） 在产品未经出售或几乎无法确定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如内部使用的中间体），将根据各产品的

物理关系（如质量）进行分配。 

6.5.2.2 特殊说明 

部分电子化学品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共生产品副产酸，副产酸一般存在三种去向：直接外售、处理后

排放、进入废酸车间进行资源化利用： 

a) 若副产酸直接外售，则应依据共生产品分配原则将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分配主产品和副产酸； 

b) 若副产酸处理后直接排放，且过程中并未产生任何有经济价值的产品，则可认为副产酸最终转

变为废物，系统所有温室气体排放过程都应记为主产品的碳足迹； 

c) 若副产酸进入废酸车间与碳酸盐反应生产有经济价值的其他副产品 A，则投入的碳酸盐、碳酸

盐使用过程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废酸车间的能源消耗在归因时可认为与主产品无关，废酸处

理单元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均应全部分配至副产品 A。主产品应与进入废酸车间前的副产酸依

据共生产品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7 产品碳足迹影响评价 

通则 

不同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应通过排放或清除的温室气体的质量乘以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给出的 100 年 GWP 来确定产品系统中每种温室气体的潜在气候变化影响。产品碳足

迹为所有温室气体潜在气候变化影响之和。 

计算程序 

产品碳足迹计算方法见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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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HG = ∑ [∑ (𝐴𝐷𝑖 × 𝐸𝐹𝑖,𝑗) × 𝐺𝑊𝑃𝑗𝑖 ]𝑗                            （1） 

式中： 

EGHG——产品碳足迹，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声明单位（t CO2e/声明单位）计； 

ADi——系统边界内，各声明单位中第 i种 GHG 的活动数据，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 

EFi,j——第 i种活动对应的温室气体 j的排放系数，单位与 GHG 活动数据匹配； 

GWPj——温室气体 j的 GWP 值。 

8 产品碳足迹结果解释 

产品碳足迹结果解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对产品碳足迹和各生命周期阶段碳足迹的说明； 

b) 不确定性分析，取舍的范围； 

c) 选定的分配程序； 

d) 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结论，如识别排放高的环节。 

9 产品碳足迹报告 

产品碳足迹信息披露可采取报告及标签的形式披露。 

产品碳足迹报告模板参见附录 A，包括以下内容： 

a) 基本信息； 

b) 核算原则； 

c) 量化目的与范围； 

d) 清单分析； 

e) 影响评价； 

f) 结果解释； 

g) 结论； 

h)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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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产品碳足迹报告示例 

产品碳足迹报告示例见表 A.1。 

表 A.1 产品碳足迹报告 

1. 基本信息 

   1.1 企业简介 

   1.2 产品介绍 

   1.3 生产工艺 

2. 核算原则 

   2.1 核算依据 

   2.2 补充性要求 

3. 量化目的和范围 

   3.1 温室气体种类 

   3.2 时间期限和地理边界 

   3.3 声明单位 

   3.4 系统边界 

   3.5 取舍准则 

4. 清单分析 

   4.1 数据来源与收集 

   4.2 分配原则与程序 

   4.3 数据质量评价 

5. 影响评价 

   5.1 影响类型和因子选择 

   5.2 产品碳足迹结果计算 

6. 结果解释 

   6.1 原材料获取阶段 

   6.2 原材料储运阶段 

   6.3 生产加工阶段 

   6.4 生命周期结果 

8. 结论 

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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